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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就业歧视的法律思考 

卫爱民

    就业歧视这一社会问题引起社会和媒体广泛的关注，值得深入思考。本文拟从就业歧视在当前的表现

形式、禁止就业歧视的理论依据和解决就业歧视的途径等方面做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就业歧视在我国的表现 

    

    就业歧视在国际劳工组织１９５８年通过的《关于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和建议书》中有明确的定义。

我国尚未形成自己的就业歧视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对就业歧视的基本概念，研究者一般认为应与国际劳工

组织的定义所包含的内容基本一致。 

    

    在我国就业歧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１．性别歧视。主要表现在对女性的就业歧视，突出表现在

女大学生、女硕士、女博士就业。如有的机关单位或企业在招聘广告中规定只招男性；２．年龄歧视。翻

开报纸的招聘广告，“男性，３５岁以下，”“女性，２８岁以下”的招聘条件比比皆是。这种年龄的歧

视不仅存在于工商企业，在高校、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的招聘启事中也司空见惯；３．户籍歧视。“京

籍”、“沪籍”的招聘条件在一些商业企业的招聘广告中，常常成为前提条件。在北京大专院校毕业生分

配中的政府文件中，是否京籍似乎成了留京的重要条件。在户籍歧视中，政府的红头文件成了户籍歧视的

合法保护屏障。有的省市的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下文明确规定了限制外地务工人员务工的行业及职位；４．

身材相貌歧视。上至国家公务员的招聘录用，下至一般的工商企业，在招聘条件中，常见的广告词有

“男，１米７５以上，女，１米６０以上”“形象好”“气质佳”“身材好”“相貌端庄”“形象、皮肤

好”等诸如此类；５．经验歧视。广告中要求“有从业经验”“担任处级职务三年以上”等；６．学历歧

视。大专毕业就能胜任的工作，非要硕士毕业不可，北京就曾发生多名应届大专毕业生集体退出招聘会的

事件。这种没有合理依据的招聘条件，严重损害了部分人员平等的就业权利，同时也严重浪费了社会资

源；７．血型歧视。在某地的招聘中，对应聘者规定了血型要求；８．国籍歧视。一些外资企业的招聘要

求“某国公民优先录用”。 

    

    二、禁止就业歧视的理论依据 

    

    １．就业歧视有损于国家宪法、法律的权威，使社会公众减弱了对国家权威的认同，危及国家的凝聚

力和向心力。我国宪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国家通过多种

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

待遇。”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任何团体、组织、党

派、机构、公民必须一体遵守之。劳动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神圣不可侵犯的公民权，而就业歧视实际上剥夺

了部分公民平等就业劳动的权利。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对公民宪法权益的侵害。如果国家对这种行为采取漠

视的态度，就会造成公民对宪法权威认同的减轻，损害宪法的实施。对宪法权威的危害是不能容许的行

为。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这也正是我们禁止就业歧视的重要法律依据。 

    

    ２．就业歧视有损于社会的稳定。遭受就业歧视者，大部分是劳动技能相对较低，劳动收入相对较少

和刚刚步入社会，需要社会予以帮助的弱势群体，他们数量多，影响面大。就业歧视直接加剧这部分人群

的生活贫困化和就业困难。贫困化和失业是导致社会动荡的直接原因。因此，为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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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将解决就业歧视纳入政府的工作范围，优先予以解决。 

    

    ３．就业歧视影响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一般认为，社会的进步主要体现在社会的精神文明程度

的提高和物质资料生产的丰富，精神文明程度提高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法制环境进一步优化，遵守宪法、法

律成为社会成员的自觉行动。如前所述，就业歧视实际上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犯，这样势必影响公民对

法律遵守的积极性和自觉性，进而破坏社会的进步。 

    

    在就业歧视中，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突出的表现是大量农民工涌向中心城市的过程中表现出来

的各种问题。我们必须明白，城市的文明与进步离不开广大农村的文明与进步，整个国家的文明与进步离

不开广大农村的文明与进步。而国家的责任并不仅仅在推动城市的文明与进步，而在于推动全社会的文明

与进步。因此，解决就业歧视问题也是国家推动全社会文明与进步的重要内容。扩大内需是推动国民经济

健康发展的动力，我国农村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市场，而现在的问题是农村的支付能力十分有限，为此，中

央确定了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的工作重点，而扩大农村居民城市就业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来

源。因此，禁止就业歧视是扩大内需、缩小城乡差别的要求，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４．禁止就业歧视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新形势的要求。我国作为国际劳工组织成员，根据国际劳

工组织《基本劳工权利原则宣言》即使尚未批准有关公约，仅从作为劳工组织成员这一事实出发，所有成

员国都有义务根据《章程》要求尊重、促进和实现关于作为这些公约之主题的基本权利和各项原则。随着

我国与世界各国交往的不断深入，在成员国之内关于就业歧视的纠纷在所难免，这些纠纷处理的好坏也会

对两国的关系产生影响。 

    

    三、禁止就业歧视的法律对策 

    

    １．重新认识反就业歧视问题。我们认为，现代的就业观念应该是以劳动法规为基础，不分地域、民

族、年龄、性别、户籍、学历、经验等因素，给与劳动者以平等的就业机会与待遇。公民的就业权一律平

等地受到法律的保护。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现实的状况是，只有城市居民不愿就业的

岗位，农村居民才有就业的可能。对此，城市劳动就业政府主管机构可能会感到压力，担心政府如果不对

城市劳动力提供保护，他们的职位就会被外来劳动力占有。对此，我们认为，这种担心，除了不符合宪法

精神外，也助长了这部分居民的懒惰心理，不利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不利于形成优胜劣汰的就业局面。

城市居民应该与农村居民站在同一水平线上参与工作岗位的竞争。这将会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至于

国家和政府责任的界限，我们认为，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为界，考察政府的业绩，也只能考虑政府每年

向社会提供了多少个就业机会，而不应考察其是否落实到特定的人。政府没有必要制定政策对社会一部分

不应受到保护的成员予以保护（主要指残疾等需社会照顾之外的社会成员）。 

    

    ２．将反就业歧视立法尽快提上立法日程，力争早日形成我国反就业歧视的立法体系。就业歧视之所

以在我国有市场，且有蔓延之势态，与我国现行法律的不完备有直接的关系。我国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

法，虽然在第四十四条规定了公民的劳动权，但在部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却缺乏完整的规

定，我国劳动法第十二条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该条款只

列举了四种情形的就业歧视，但对年龄、户籍、学历、经验、身材容貌等情形是否属于就业歧视未作出规

定。因此，对这类歧视的认定，因缺乏法律依据而无能为力，这就使人们在观念上产生混乱，导致就业歧

视的现象大行其道。 

    

    借鉴国外的禁止就业歧视的立法经验，会对我国的立法产生有益的影响。国际劳工组织１９５８年通

过的《关于就业和就业歧视公约和建议书》对就业歧视作出了明确界定。在美国，１９６４年颁布了民权

法案，１９６７年颁布了《雇佣年龄歧视法》，该法案明文规定歧视４０至６５岁的雇员或求职者为违法

行为。１９７２年颁布了《公平就业机会法》。此外，有的国家还将反就业歧视法律的保护对象扩展到青

少年。在英国，１９７６年颁布了《反性别歧视法》等。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我国的反就业歧视法应当

对就业歧视有明确的规定，同时应在法律上规定相应的救济措施。现阶段应组织力量对现行劳动法规、文

件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对有就业歧视内容的法规、文件予以删改，从法律、政策层面上解决就业歧视问

题。在法律通过以前，建议由最高人民法院对反就业歧视作出司法解释，以解目前之急。 

    

    ３．建立政府反就业歧视机构。在美国设有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自成立以来，每年处理７０万件就

业歧视控诉案件。在英国，设立有公平就业委员会。根据英国《反性别歧视法》，该组织可直接向雇主提

问，该提问中的有关内容可作为证据使用。可以代表受害人参加诉讼。借鉴国外的经验，我国也可以设立

相应的反就业歧视机构，负责向受害者提供反就业歧视的法律咨询，对就业歧视案件进行调查、调解，对

就业歧视行为作出认定，研究反就业歧视的政策，为国家提供反就业歧视的建议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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